衛生福利部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115年度
1、 .現行法定職掌
（1） 機關主要職掌
    掌理全國衛生及福利業務，主管衛生福利、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長期照顧（護）政策、社會救助、社會工作、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其他保護服務業務、醫事相關業務、護理及健康照護、心理健康、口腔健康、中醫藥等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2） 內部分層業務
1.本部置部長1人，特任，綜理部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構）及人員；政務次長2人、常務次長1人，襄助部長處理部務。
2.本部設內部各司、處及其職掌如下：
(1)  綜合規劃司：
A.  衛生福利政策與施政計畫之研擬、規劃、管制、考核及評估。
B.  行政效能提升與便民服務業務之規劃、推動、督導及考核。
C.  本部與所屬機關、地方衛生機關績效之評估及考核。
D.  本部與所屬機關衛生福利科技發展之策略規劃及計畫審議。
E.  衛生福利科技研發成果衍生智慧財產權之管理及技術移轉之推動。
F.  衛生教育規劃、宣導、評估及醫療保健知能傳播。
G.  大陸地區衛生專業人士來臺審查作業。
H.  本部衛生福利、醫療保健出版刊物之編輯及管理。
I.  其他有關綜合規劃事項。
(2)  社會保險司：
A.  國民年金政策之規劃、推動、業務督導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  全民健康保險政策之規劃、推動、業務督導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C.  全民健康保險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及政策目標之擬訂。
D.  長期照護保險制度之規劃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E.  其他有關社會保險事項。
(3)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A.  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救助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  遊民服務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C.  災民收容體系與慰助之規劃及督導。
D.  急難救助與公益勸募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E.  社會工作專業、人力資源、社區發展與志願服務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
   規之研擬。
F.  社政業務系統與社會福利諮詢專線之規劃、管理及推動。
G.  其他有關社會救助及社會工作事項。
(4)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A.  護理、助產人力發展與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  護理、助產人員執業環境、制度與品質促進之規劃及推動。
C.  護理機構管理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D.  原住民族地區醫事人力與服務體系之發展及推動。
E.  離島地區醫事人力與服務體系之發展及推動。
F.  身心障礙鑑定與醫療輔具服務之發展、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G.  其他有關護理及健康照護事項。
(5)  保護服務司：
A.  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老人、身心障礙者、兒童、少年保護政策
   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  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老人、身心障礙者、兒童、少年保護事件
   之被害人保護服務方案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C.  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老人、身心障礙者、兒童、少年被害人保
   護之教育宣導及研究發展事項。
D.  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與老人、身心障礙者、兒童、少年保護網絡
   合作、協調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E.  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調解制度與調查、調解人才資源庫之規劃、推動及
   督導。
F.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高關懷少年處遇輔導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
   之研擬。
G.  其他有關保護服務事項。
(6)  醫事司：
A.  醫事人員管理與醫事人力發展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  醫事機構管理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C.  醫事品質、醫事倫理與醫事技術之促進、管制及輔導。
D.  緊急醫療救護服務體系之規劃及推動。
E.  醫療服務產業之輔導及獎勵。
F.  醫事服務體系之規劃及推動。
G.  醫事人員懲戒及醫事爭議處理。
H.  其他有關醫事服務管理事項。
(7)  心理健康司：
A.  心理健康促進與自殺防治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  精神疾病防治與病人權益保障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C.  精神醫療、精神復健機構及其業務之管理。
D.  毒品及其他物質成癮防治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E.  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與老人、身心障礙者、兒童、少年保護事件之加
   害人處遇及預防服務方案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F.  司法精神醫療政策之規劃、推動及機構醫療業務之管理。
G.  其他有關心理健康及精神醫療事項。
(8)  中醫藥司：
A.  中醫藥管理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  中醫醫事人員管理與醫事人力發展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C.  中醫醫事機構管理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D.  中藥（材）、植物性藥材之管理與品質促進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
   研擬。
E.  其他有關中醫藥管理事項。
(9)  長期照顧司：
A.  長期照顧政策、制度發展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  長期照顧人力培訓、發展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C.  長期照顧服務網絡與偏遠地區長期照顧資源之規劃及推動。
D.  居家、社區與機構長期照顧體系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E.  其他有關長期照顧事項。
(10) 口腔健康司：
A.  口腔健康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B.  口腔衛生教育及預防保健之規劃及推動。
C.  口腔醫療服務體系之規劃、發展及管理。
D.  口腔衛生醫事人員管理與人力發展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E.  口腔醫事機構管理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相關法規之研擬。
F.  口腔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之管理及醫療爭議之處理。
G.  口腔醫療科技與國際發展之規劃及推動。
H.  其他有關口腔健康事項。
(11) 秘書處：
A.  印信典守、文書、檔案及庶務之管理。
B.  出納、財務、營繕、採購、財產及辦公廳舍之管理。
C.  國會、地方聯絡及媒體公關業務。
D.  不屬其他司、處事項。
(12) 人事處：本部人事事項。
(13) 政風處：本部政風事項。
(14) 會計處：本部歲計及會計事項。
(15) 統計處：本部統計事項。
(16) 資訊處：
A.  本部資訊應用服務策略規劃及協調推動。
B.  本部資訊應用環境規劃及管理。
C.  本部與所屬機關資通安全規劃及推動。
D.  本部資訊使用者技術支援及教育訓練服務。
E.  本部與其他機關資訊移轉與交換之規劃、推動及協調。
F.  其他有關資訊事項。
3.本部常設性任務編組及其職掌如下：
(1)  法規會：辦理相關法制、訴願及國家賠償事項。
(2)  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辦理本部附屬醫療與社會福利機構之管理
… 及監督事項。
(3)  衛生福利人員訓練中心：辦理衛生及福利人員訓練事項。
(4)  國民年金監理會：辦理國民年金保險業務之監督及保險爭議事項之審議。
(5)  全民健康保險會：辦理全民健康保險費率、給付範圍之審議及醫療給付費用
… 總額之協定分配事項。
(6)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辦理保險人核定之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之審議。
(7)  國際合作組：辦理衛生福利國際、兩岸合作與相關國際組織參與之規劃及推
   動事項。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綜合規劃司

社會保險司
老人福利機構（北區老人之家、中區老人之家、南區老人之家、東區老人之家、澎湖老人之家、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保護服務司


醫事司

心理健康司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南投啟智教養院、雲林教養院、臺南教養院）

疾病管制署


中醫藥司
政務次長

長期照顧司
常務次長
食品藥物管理署

	口腔健康司
兒童福利機構（北區兒童之家、中區兒童之家、南區兒童之家）



2.預算員額說明表                                                                                                                                                                資訊處
政風處
秘書處
部長
主任秘書
政務次長
人事處
會計處
統計處
法規會
全民健康保險會
國民年金監理會
附屬醫療及社會
福利機構管理會
衛生福利人員訓
練中心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
國際合作組
少年之家
---常設性任務
    編組
社會及家庭署
國民健康署
醫療機構（基隆醫院、臺北醫院、桃園醫院、苗栗醫院、豐原醫院、臺中醫院、彰化醫院、南投醫院、嘉義醫院、朴子醫院、新營醫院、臺南醫院、旗山醫院、屏東醫院、恆春旅遊醫院、澎湖醫院、金門醫院、臺東醫院、花蓮醫院、玉里醫院、八里療養院、樂生療養院、桃園療養院、草屯療養院、胸腔病院、嘉南療養院等26家醫院）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中央健康保險署

	科     目
	          員                   額         （  單  位  ：  人  ）
	說          明

	名    稱
	職   員
	駐警
	工  友
	技  工
	駕  駛
	聘  用
	約  僱
	合   計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0057000000
衛生福利部主管
0057010000
衛生福利部
7157010100
一般行政
	612623


612623

612623
	609


609

609
	1


1

1
	1


1

1
	5


5

5
	7


7

7
	8


8

8
	8


8

8
	3


3

3
	3


3

3
	9093


9093

9093
	94


94

94
	164


164

164
	16


16

16
	735747


735747

735747
	738


738

738
	本年度預算員額735747人，包括職員612623人、駐警1人、工友5人、技工8人、駕駛3人、聘用9093人及約僱164人。



2、 115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部為維護全民健康與福祉，秉持全球化、在地化及創新化思維，整合社會福利及衛生醫療資源，戮力規劃施政藍圖。從福利服務、長期照顧、社會安全、醫療照護、疫病防治、食品藥物管理到健康促進等攸關全民福祉之議題，擬定具整合性、連續性之公共政策，期能提供完善且一體之服務，以達成「促進全民健康與福祉」之使命。
.本部依據行政院115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經情勢變化及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15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下：
（1） .年度施政目標
　　　 .本年度施政目標分由本部及所屬執行，包括：
1. 健全福利服務體系，優先照顧弱勢族群：
(1) 推動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保障兒少權利，促進多元且健全的發展。
(2) 持續推動公共化及準公共托育服務，健全托育管理與輔導法制，發放育兒津貼，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全面落實0－6歲國家一起養。
(3) 推動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持續布建多元化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4) 推廣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培力地方政府推動婦女福利服務，鼓勵婦女社會參與，提升婦女權益。
(5) 強化社會安全網，持續整合、發展與深化各項服務模式；加強兒少保護，精進風險預警機制；精進社會工作專業及薪資制度；強化心理健康資源布建、司法心理衛生服務，提升藥癮處遇、自殺與精神疾病個案服務效能。
(6) 增進老人健康與自主，推動獨居老人關懷服務，促進世代和諧共融，建構友善與安全環境，以及強化社會永續發展。
2. 建置優質長照體系，完備長照服務資源：
(1) 提高長照服務涵蓋率，加強照顧服務功能。
(2) 強化重度失能者照護，優化住宅式服務機構。
(3) 照顧不離職，照顧有喘息。
(4) 打造居家、社區、機構、醫療、社福連續性的醫照整合服務。
(5) 結合智慧科技運用，提升服務品質，並減輕照顧人力負荷。
3. 營造互助祥和社會，優化保護服務輸送體系：
(1) 強化普及預防、及早介入、密集個別服務之三級預防工作，提供連續性且深化個案服務。
(2) 結合人工智慧精進性別暴力防治工作，建構數位性別暴力防治安全網。
(3) 充實強化保護性社工人力，運用人工智慧精進風險預警評估機制，優化通報案件評估調查及派案量能，建立有效之風險評估工具，提升社工人員即時判斷案件風險之精準度。
(4) 建置社會工作專業及薪資制度與勞動權益保障，並強化社會工作專業訓練，提升服務品質及量能，維護服務對象權益。
(5) 保障不利處境族群經濟生活，推動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等方案，協助其自立脫貧。
(6) 培力社區組織營造社區互助關懷網絡，發展多元志工，鼓勵長者、企業參與志願服務，擴大志願服務社區量能，落實社會福利服務於基層。
4. 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1) 加強醫療法規及資訊治理併重，提升醫政管理效能。
(2) 精進兒童醫療照護網絡，強化自周產期開始之兒童醫療與健康照護，並提升兒童醫療照護人力之量能與品質。
(3) 強化急重症醫療網絡，提升在地緊急應變與維穩急重症醫療，增強醫療韌性及持續運作能力。
(4) 強化醫療爭議的非訴訟解決機制，確保醫病雙方權益，促進彼此關係的良性互動與和諧發展。
(5) 強化偏鄉在地醫療照護量能，充實遠距醫療照護資源，運用數位科技輔助跨領域合作之核心能力導向醫事人員培訓模式，提升醫療可近性，保障民眾就醫權益及醫療品質。
(6) 完善新興醫療管理制度，促進新興醫療發展。
(7) 持續推動護理人力政策整備，優化護理職場環境及改善薪資，提升護理人員留任及回流，以因應未來照護需求，並強化護理人才培育、法令規章及機構管理，精進照護品質。
(8) 精進中醫師臨床訓練制度，推展中醫實證特色醫療照護，提供優質中醫醫療服務；提升民俗調理人員服務及訓練課程品質。
(9) 建置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推動全國醫療資訊標準化以提升電子病歷可及性與應用效益，打造完善的醫療資料生態系。
(10) 持續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積極參與衛生福利之相關國際組織，強化雙邊及多邊國際醫衛合作。
5. 建構優質防疫應變體系，鞏固國家防疫安全：
(1) 賡續檢討COVID－19疫後傳染病防治法規，精進檢疫體系及區域聯防，控制新興傳染病發生風險。持續推動防疫數位治理，確保傳染病偵檢網絡高敏度，落實生物安全與保全。
(2) 永續防疫物資儲備調度，推行國家防疫一體，強化醫療及長照機構感染管制，提升醫療機構抗生素抗藥性管理，確保防疫韌性。
(3) 充實疫苗基金財源，建立多元疫苗採購供應及緊急調撥機制；維繫各族群高疫苗接種率，確保國人群體免疫力。
(4) 管控登革熱、腸病毒、流感及COVID－19流行疫情；加強發掘結核感染及潛伏感染者，精進個案管理品質及完治率；提供多元篩檢、諮詢及暴露前預防性投藥，減少愛滋病毒傳播；推動高風險族群接種疫苗，抑制M痘疫情。
6. 優化食安管理及生技醫藥政策環境，保障民眾健康：
(1) 精進食品產製銷網絡安全管理，運用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優化食品風險智慧監控模型，提升邊境及後市場查驗效能，推動公私協力與產業自主規制機制，構築安心食品消費環境。
(2) 優化藥品、醫療器材及化粧品全生命週期管理，強化藥物供應韌性及調度應變能力，鼓勵智慧醫療器材創新發展，精進產品評估機制及諮詢輔導制度，保障民眾用藥權益。
(3) 接軌國際法規標準，強化食藥智慧檢驗科技能力，推動跨域專業人才培育，創新多元化溝通策略，提升民眾對食藥安全之認知與信賴。
(4) 優化中藥品質管理，強化中藥材邊境查驗及上市中藥監測機制，滾動編修臺灣中藥典，促進中藥產業升級。
(5) 推動中醫藥臨床及基礎整合研究平臺，落實中醫實證轉譯；開發中藥品質分析方法及持續進行中藥複方成分分析資料庫建構，整合中醫藥真實世界與基礎醫學研究平臺，投入代謝、神經退化及慢性肺病、老年症候群等疾病之機理及實證研究，開創中藥新價值，促進產業發展；推廣中醫藥知識與訊息服務，並建立臺灣與新南向國家之傳統醫藥產官學研夥伴關係。
(6) 強化衛生福利科技人才培育，厚實衛生福利研究基盤環境；提升研發量能，促進生醫產業發展與加值應用。
7. 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增進全人全程健康促進：
(1) 培養健康生活型態，營造健康場域，推動營養及健康飲食與身體活動；推動菸害防制工作，提供多元戒菸服務，營造無菸支持環境。
(2) 健全婦幼及生育保健服務環境，提供人工生殖補助，增進孕婦及兒童之健康照護。
(3) 強化長者身體活動，持續輔導地方銀髮健身據點永續營運與辦理健康促進課程，營造高齡友善及失智友善之社區及城市；強化三高疾病之預防，提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針對異常個案提供衛教指導，並連結「代謝症候群防治計畫」，延緩三高慢性疾病的發生，另為提升長者健康，預防及延緩失能發生，建立長者功能評估服務模式，衛教民眾早期發現功能衰退問題並及早介入。
(4) 配合國家消除病毒性肝炎目標，擴大成人預防保健B、C型肝炎篩檢年齡。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及宣導B、C肝篩檢，增加服務可近性。
(5) 強化癌症預防及早期發現，擴大癌症篩檢服務，提升主要癌症篩檢率、陽性追蹤率及品質；推動整合性癌症資源網絡，降低癌症病人標準化死亡率。
(6) 增進民眾預防環境危害之健康識能；強化全人健康促進與非傳染性疾病防治監測，增進健康促進與疾病防治創新模式研發，以及提升健康傳播成效。
(7) 持續推動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建構完善精神疾病照護體系，強化成癮醫療量能及拓展服務資源，推動司法精神醫療及特殊族群處遇，落實心理健康基礎建設及資料整合。
(8) 推動國民口腔健康，增加口腔預防保健資源，推展口腔危害因子防制，提升特殊族群口腔醫療照護量能，強化國人口腔健康照護體系與品質，促進口腔國際醫療照護產業發展。
8. 確保健保永續經營，強化健保資料管理，落實國民年金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1) 健全多元健保財務方案，提升量能負擔，增加健康投資，精進健保制度，穩定健保財務保障偏鄉照護量能，確保資源合理配置，運用創新智慧科技，提升健保服務品質。
(2) 賡續健保收支雙向改革，提升給付效益；維持健保總額適當成長，因應民眾醫療需求。
(3) 落實分級醫療，深化各層級院所垂直及水平轉銜與合作，建構全人全程整合照護。
(4) 導入數位及遠距醫療照護模式，精進資料治理，公私合作驅動醫療服務數位升級。
(5) 健全健保資料管理相關法規，完備對人民資訊隱私權及自主權之保障。
(6) 持續推動健保藥品政策改革，提升藥品供應韌性；優化健保癌症治療用藥給付接軌國際指引，穩健癌症藥品暫時性支付專款，強化癌症照護品質。
(7) 完善國民年金法制基礎，健全國保基金財務，增進國保民眾之老年經濟安全；積極宣導國保五大給付保障，關懷並輔導民眾欠費補繳，保障民眾給付權益。















（二）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壹、健全福利服務體系，優先照顧弱勢族群，及營造互助祥和社會，優化保護服務輸送體系

	一、社會救助業務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115施政計畫無)請社工斯確認文字是否需更新及修正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Done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2.0－急難紓困及脫貧自立方案
	1.以教育投資、就業自立、資產累積、社區產業、社會參與等多元模式，結合村（里）、社區志工強化救助通報機制，發掘經濟弱勢家庭，提供救助與關懷，以協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脫貧自立。
2.鼓勵地方政府得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對於經濟弱勢家庭個人或家庭，以實物倉儲、食物券、資源媒合或物資輸送平臺等不同方式，提供日常生活物資援助，推動實物給付服務。
3.建立在地化互助之急難救助機制，提供即時經濟支持及完整福利服務。

	二、社工及社區發展
    業務











	一
	規劃建立社會工作專業
	1.建構社工薪資制度，依年資、學歷、執照、偏鄉離島加給補助階梯式之專業服務費，提供風險加給與勞動權益保障；補助民間單位雇主負擔之勞健保費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建立制度化調薪機制，依照軍公教待遇調整幅度調薪。
2.建置全國性社會工作人力資料庫，完善社工人力資源管理，促進專業化發展、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以利統合管理。

	
	二
	推展社區發展工作
	1.辦理績優社區選拔，督導地方政府推展社區組織輔導與培力，促進社區整體建設及福祉。
2.補助社區辦理社區發展研習與訓練、社區防災備災宣導、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等，提升社區意識及永續發展。
3.辦理全國社區業務聯繫會報暨福利社區化觀摩會、全國社區培力育成中心聯繫會報等活動，鼓勵全國社區互相觀摩學習，促進公私部門交流。

	三、保護服務業務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115施政計畫無)請保護司確認文字是否需更新及修正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Done
	強化社會安全網2.0－強化保護服務及推展兒保醫療中心
	1.完善保護服務及脆弱家庭集中受理通報與調查派案中心，以整合式評估指標判斷個案、家庭需求及風險，並派案由家防中心、社福中心等進行服務完善保護服務及兒少高風險家庭集中受理通報與派案中心，以整合式篩案評估指標判斷個案、家庭需求及風險，將案件指派由家防中心、社福中心進行服務。
2.整合資訊系統，即時跨域串接家庭風險資訊，進行周延評估及擬定適當介入之服務計畫整合資訊系統，即時跨域串接家庭風險資訊，以周延評估，及擬定適當之介入服務計畫。
3.持續推動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以整合醫療團隊，俾兒少受虐個案驗傷診療及後續追蹤更為完善持續推動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俾兒虐個案驗傷診療及後續追蹤更為完善。
4.精進性影像防治與案件處理，規劃辦理性影像處理中心及網路主動巡查機制，加強違法性影像防治情事，並辦理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創新方案、兒少家庭關懷服務方案、性創傷復原中心，同時結合民間資源強化相關保護及支持服務結合民間資源強化兒少保護及家庭支持服務。
5.強化保護服務公私協力，結合民間團體發展各式服務方案，以有效回應個案多樣性及多元需求保護服務公私協力再建構，除需要高度公權力緊急或危機介入之案件由公部門處理外，其他則由民間團體發展各式服務方案以回應個案多樣性及多元需求。
6.精進與擴大「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功能，除親密關係暴力事件外，並將涉及精神照護等多重問題、嚴重兒少虐待或其他成人保護個案納入，發揮跨單位協力合作之綜效擴大「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功能，除親密關係暴力事件外，並將涉及精神照護等多重問題、嚴重兒虐或其他成人保護個案納入，以發揮跨單位協力合作之綜效。

	2、 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一、公費生培育









	一
	辦理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115施政計畫無)請醫事司確認文字是否需更新及修正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已刪除
	1.針對重點科別醫師人力進行培育，補助公私立醫學院醫學系公費生6年及後醫學系4年費用。
2.公費生於畢業並完成專科訓練後，透過公費醫師分發服務作業，挹注偏鄉醫療機構提供10年服務。

	一、公費生培育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第五期二
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第五期
	1.賡續培育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公費生，依在地醫療照護人力需求，持續充實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力，落實在地化醫療政策。
2.監測醫事公費生動向與在地醫療人力供需狀況。
3.滾動檢討與修正公費生分發服務管理規定，提升養成計畫效益。

	二、醫政業務







	一
	優化偏鄉醫療精進計畫第二期

	1.提升基層醫療服務量能：充實在地牙醫醫療量能。
2.強化在地緊急醫療處理能力：偏遠及緊急醫療不足地區到院前救護醫療指導模式計畫。
3.充實在地醫療人力：偏鄉醫師留任獎勵計畫。

	
	二

	第2期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

	1.完備從周產期到新生兒、兒童之連續性醫療照護。
2.以兒童為中心，強化初級照護與健康管理，並強化與社政體系合作。
3.強化兒童重難症醫療照護資源整合與協調。
4.精進資訊整合，維穩兒童醫療照護網絡運作。

	
	三

	建構國家安全化學與韌性永續計畫

	1.健全化災防護，精進急救責任醫院收治化災事件傷患所需基本防護裝備，完善資材調度。
2.精進訓練量能，擴展毒化災僅迪緊急醫療應變急救責任醫院，充實化學物質災害醫療應變初級與進階教育訓練。
3.定期辦理毒化災急救責任醫院評核與演訓，熟悉緊急醫療應變機制。
4.精進與維運臨床毒藥物諮詢中心，提升中毒緊急醫療服務。
5.精進與維運中毒診斷人工智慧補助查詢平臺，導入AI提供第一線醫護人員即時中毒臨床診斷資源。

	
	四

	韌性國家醫療整備計畫

	1.成立及運作韌性國家醫療整備計畫管理中心，訂定相關指引與政策法規面向的配套，提升計畫效益。
2.辦理急救責任醫院設備韌性之維護與訓練，提升災難時之應變機制與處置效率。
3.督導縣市政府辦理急救站之人員訓練及設備整備，充實災時社區醫療之能力。
4.辦理人員賦能精進訓練（含民眾急救訓練及醫療團隊傷照護訓練），深化救護量能。
5.參加或辦理國際交流相關活動，透過國際交流合作，精進我國災時之整備。

	三、護理及健康照護業務






	一
	建置優質照護服務體系

	1.發展臺灣護理人力教考用監測資料庫、研析我國護產人力制度發展模式及護理人力自動監測系統，作為未來護理人力政策推動重要參考。
2.推動以病人安全為導向之我國照護分級分工人力模式及護理進階發展，改善護理職場環境。
3.擴大原住民參與、培育健康照護人才，及建構具文化安全之智慧照護模式。 

	
	二

	護理人力政策整備中長程計畫
	透過護理人才培育、正向職場及薪資改善3大方向12項策略，改善護理人力短缺及因應未來護理人力需求，建立醫院護理留任正循環的機制，促進領照護理師執業的最大化。包含教育部護理人才增額培育、考試院護理國考增次題務精進、教考用協力整合平臺。本部護理人力留任策略如下：
1.三班護病比達標醫院獎勵。
2.護理友善職場典範認證。
3.護理新手臨床導師制度。
4.用智慧科技減輕護理負荷。
5.擴大住院整合照護計畫。
6.三班輪值夜班護理人員直接獎勵。
7.多元彈性護理自主執業。
8.公職護理師比例調升。
9.護理薪資結構合理透明。

	
	三
	離島地區急重症轉診後送精進
	1.賡續推動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辦理航空器專機駐地備勤計畫，提供緊急醫療空中轉診後送等服務。
2.強化屏東緊急醫療救護船船舶管理，確保民眾即時就醫權益。
3.充實臺東緊急醫療空中轉診後送救護人員，提升後送照護品質。
4.精進離島緊急救護轉診後送訓練品質，促進知能與實務運作之整合，提升後送任務整體安全。
5.賡續辦理空中救護審核機制，強化空中轉診後送之專業性。
6.精進急重症轉診後送平臺效能，運用資通訊科技共享資訊，促進緊急醫療轉診後送時效性與減輕第一線醫護人員壓力。

	三、護理及健康照護
    業務






	一
	建置優質照護服務體系

	1.發展臺灣護理人力教考用監測資料庫、研析我國護產人力制度發展模式及護理人力自動監測系統，作為未來護理人力政策推動重要參考。
2.推動以病人安全為導向之我國照護分級分工人力模式及護理進階發展，改善護理職場環境。
3.擴大原住民參與、培育健康照護人才，及建構具文化安全之智慧照護模式。 

	
	二

	護理人力政策整備中長程計畫
	透過護理人才培育、正向職場及薪資改善3大方向12項策略，改善護理人力短缺及因應未來護理人力需求，建立醫院護理留任正循環的機制，促進領照護理師執業的最大化。包含教育部護理人才增額培育、考試院護理國考增次題務精進、教考用協力整合平台。本部護理人力留任策略如下：
1.三班護病比達標醫院獎勵。
2.護理友善職場典範認證。
3.護理新手臨床導師制度。
4.用智慧科技減輕護理負荷。
5.擴大住院整合照護計畫。
6.三班輪值夜班護理人員直接獎勵。
7.多元彈性護理自主執業。
8.公職護理師比例調升。
9.護理薪資結構合理透明。

	
	三

	強化護理法規與護理人員及機構管理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115施政計畫無)請照護司確認是否需刪除或更新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已刪除
	1.辦理護理機構評鑑及輔導：評量護理機構效能，提升照護服務品質。
2.辦理護理機構公共安全輔導及實地訪視：強化機構安全性及災害應變能力。

	
	四
	離島地區急重症轉診後送精進
	1.賡續推動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辦理航空器專機駐地備勤計畫，提供緊急醫療空中轉診後送等服務。
2.強化屏東緊急醫療救護船船舶管理，確保民眾即時就醫權益。
3.充實臺東緊急醫療空中轉診後送救護人員，提升後送照護品質。
4.精進離島緊急救護轉診後送訓練品質，促進知能與實務運作之整合，提升後送任務整體安全。
5.賡續辦理空中救護審核機制，強化空中轉診後送之專業性。
6.精進急重症轉診後送平臺效能，運用資通訊科技共享資訊，促進緊急醫療轉診後送時效性與減輕第一線醫護人員壓力。

	四、中醫藥業務




	一
	中醫藥規劃及管理
	1.研（修）訂中醫藥管理政策與法規及輔導推動相關業務。
2.持續推動及輔導中藥廠實施確效作業。
3.精進中藥製劑品質規範與安全。
4.辦理中醫師繼續教育及中醫護理訓練。
5.落實中藥材邊境查驗及品質管理。 
6.提升民俗調理人員服務及訓練課程品質。

	
	二
	中醫藥振興計畫

	1.健全中醫醫療照護體系。
2.精進中藥（材）源頭品質控管。
3.促進中藥產業創新加值。
4.強化上市中藥監測。
5.提升藥事服務及衛生教育。
6.建構與鏈結國際夥伴關係。

	五、國際衛生業務












	一
	推動國際衛生福利交流與合作
	1.參與各國、國際衛生及社福組織辦理之會議、活動與各項機制。
2.辦理參與各國、國際衛生及社福組織相關工作計畫。
3.辦理國際衛生援外計畫。
4.辦理國際衛生福利合作計畫。
5.辦理衛生福利官員雙邊、多邊會談。
6.辦理國際衛生人員訓練。

	
	二
	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鏈發展
	1.深化新南向國家醫衛人才培訓、能量建構與雙向合作機制。
2.推動醫衛產業供應鏈與新南向市場之連結。
3.強化與新南向市場之法規、制度及互信夥伴連結。
4.優化醫衛領域資源整合與協調平臺。

	六、衛生福利資訊業務
	智能醫療及資訊整合應用計畫
	運用生醫資訊科技強化醫療照護效能，加速智能科技於醫療照護應用。

	七、醫院營運業務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請醫福會自行更新(噴黃文字為去年度說明)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公建額度尚未確定，待更新
	一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東石院區興建計畫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東石院區興建計畫
	為解決東石鄉、布袋鎮及義竹鄉無醫院之現況，完善在地醫療資源並解決老人就醫障礙問題，朴子醫院東石院區設立係以病患安全為中心，兼顧弱勢照護與服務之角色，整合當地基層診所與長照機構，提供社區民眾從健康促進、疾病照護及慢性病治療復健到長期照護之完整健康照護網絡。

	
	二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新醫療大樓興建計畫
	因應建物老舊、空間不足，致使醫療受限，且因早年興建時未具長遠發展規劃，經常造成民眾就醫時的不便，以致影響醫療服務品質與競爭力。為長期肩負照顧屏東地區民眾健康及支援屏東偏鄉醫療的重任，執行各項醫療政策之推動，急需新建醫療大樓1幢，落成後平時將可提供急重症醫療使用，並適時引進高精密之重大醫療儀器，地下三樓層可滿足就醫民眾之停車需求。若疫情爆發時，可提供防疫所需之醫療空間及設備，或區域內發生重大災難事件所造成大量傷病患，地下三樓層規劃有急性醫療所需之預留空間及設施，可作為臨時醫療場所，以完備高屏區急重症及傳染病醫療量能。

	
	三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第二醫療大樓新建工程計畫
	為強化醫療照護體系對於未來全球環境趨勢及國內社會結構變遷等挑戰之應變能力，持續以保障民眾均能享有周全性、持續性及協調性的健康照護服務之願景邁進。同時建構北區發生重大災害時，能及時處理大量傷患之緊急醫療應變系統，平時可強化急重症醫療服務量能，解決桃園市自升格以來人口激增所帶來的醫療需求；若區域內發生重大災難事件所造成大量傷病患時，可啟動分艙分流機制，成為專責病房，建構更具敏捷、韌性的醫療照護體系。

	參、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增進全人全程健康促進

	心理及口腔健康業務




	一
	全民心理健康韌性計畫

	1.推動心理健康支持方案。
2.建構完善精神疾病照護體系。
3.強化成癮醫療量能及拓展服務資源。
4.推動司法精神醫療及特殊族群處遇。
5.落實心理健康基礎建設及資料整合。

	
	二
	國民口腔健康促進計畫第二期
	1.推動各生命週期口腔健康：
 (1)規劃及推動口腔健康認知。
 (2)推廣預防保健及氟化物使用。
 (3)提升高齡者口腔機能促進。
2.提升口腔照護服務輸送及資源布建：
(1)提升特殊需求者口腔醫療品質及服務量能。
 (2)規劃長照口腔多元照顧服務網絡計畫。
 (3)推動整合型口腔健康促進計畫。
 (4)布建區域牙醫及口腔衛生人力資資源。
3.強化口腔醫療照護分級與品質：
 (1)提升口腔醫事機構品質評鑑及輔導。
 (2)牙醫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
 (3)布建牙醫急診及社區醫療群健康服務方案。
 (4)發展牙醫專科醫師及照護人力培育計畫。
4.精準監測及研究發展：
(1)建立國人口腔監測指標。
 (2)規劃口腔醫衛調查研究。
 (3)產業及新興科技研發。
 (4)規劃及推動口腔醫衛國際交流。

	肆、確保社會保險財務健全

	社會保險業務

	健全國保財務提升保險費收繳率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115施政計畫無)請社保司確認文字是否需更新及修正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done

	本部與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將持續傳達國保重要權益事項、寄發催欠繳款單，俾利國保被保險人透過多元管道瞭解國民年金，進而提高繳納保費意願。

	伍、其他

	科技業務


	一
	衛生福利科技管理計畫
	1.精進科技計畫管理。
2.厚實衛生福利研究基盤環境。

	
	二
	新常態創新臨床試驗環境提升計畫
	1.推動新型態臨床試驗環境。
2.提升新興生醫檢測技術與實驗室品質監測。
3.精進法規人才與國際鏈結行銷。

	
	三
	健康大數據治理應用計畫
	1.完善健康大數據治理與基盤建置。
2.推動臺台灣生醫健康資料整合應用。
3.促進真實世界數據合規應用。
4.推動全齡精準健康照護與產業鏈結。

	
	四
	推動中醫藥科技發展計畫

	1.建立中西醫整合醫療照護。
2.發展中醫醫療資訊分析及應用模式，提升醫療精準度。
3.推動人工智慧應用於中醫藥臨床實務，及培育跨領域人才。
4.發展中西醫整合戒癮模式，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5.強化中藥材農藥殘留標準及精進檢驗方法。
6.推動臺灣中藥典編修，開發高品質且多元之中藥製劑管制方法。

	
	五
	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

	1.推動次世代電子病歷系統的三大核心基礎。
2.建構次世代數位醫療平臺。
3.實現次世代電子病歷五大願景。

























3、 
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113）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請更新至113年底之實施成果)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 施 成 果

	壹、健全福利服務體系，優先照顧弱勢族群，及營造互助祥和社會，優化保護服務輸送體系

	一、社會救助業務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急難紓困及脫貧自立方案：
一、以教育投資、就業自立、資產累積、社區產業、社會參與等多元模式，結合村（里）、社區志工強化救助通報機制，發掘經濟弱勢家庭，提供救助與關懷，以協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脫貧自立。
二、鼓勵地方政府得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對於經濟弱勢家庭個人或家庭，以實物倉儲、食物券、資源媒合或物資輸送平臺等不同方式，提供日常生活物資援助，推動實物給付服務。
三、建立在地化互助之急難救助機制，提供即時經濟支持及完整福利服務。
	1.各地方政府結合當地民間資源，提供經濟弱勢個人或家庭日常生活物資援助，113年度計服務313萬餘人次。
2.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自立脫貧及促進就業計畫」38案。
3.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急難紓困實施方案」，113年度獲得救助紓困之家庭，計6,570個。


	二、社工及社區發展
    業務











	一、規劃建立社會工作專業：
（一）完善社工薪資制度，依年資、學歷、執照、偏鄉離島加給補助階梯式之專業服務費；增加風險工作補助；增加補助民間單位雇主負擔之勞健保費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
（二）建置全國性社會工作人力資料庫，完善社工人力資源管理，促進專業化發展、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以利統合管理。
	1.本部依行政院108年9月2日核復事項，函頒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並自109年1月1日起實施，建構依年資、學歷、執照、執行風險業務等級之階梯式專業服務費補助機制，續依行政院112年7月5日核復修正，113年起再調整補助民間單位社工起薪8.16％，並建立制度化調薪機制，依照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幅度調薪；另，本部帶動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內政部移民署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等相關部會，修正其所主管補助計畫之專業服務費等相關規定，總受益社工人數逾1萬人。
2.增修本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並透過系統辦理「社會工作師及專科社會工作師繼續教育課程認定、積分採認」，113年度審核開課單位積分申請4,095筆。

	
	二、推展社區發展工作：
（一）辦理績優社區選拔，督導地方政府推展社區組織輔導與培力，促進社區整體建設及福祉。
（二）補助社區辦理社區發展研習與訓練、社區防災備災宣導、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等，提升社區意識及永續發展。
（三）辦理全國社區業務聯繫會報暨福利社區化觀摩會、全國社區培力育成中心聯繫會報等活動，鼓勵全國社區互相觀摩學習，促進公私部門交流。
	1.辦理社區發展工作金卓越社區選拔，鼓勵社區發展協會健全組織，強化社區福利服務功能。
2.補助社區辦理福利化社區旗艦型計畫等16案，深化福利服務於社區。
3.規劃於桃園市辦理「全國社區業務聯繫會報暨福利社區化觀摩會」及新北市辦理「全國社區培力育成中心聯繫會報」，建立經驗分享與對話交流平臺，激發社區培力與創新服務思維。

	三、保護服務業務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強化保護服務及推展兒保醫療中心：
一、完善保護服務及兒少高風險家庭集中受理通報與派案中心，以整合式篩案評估指標判斷個案、家庭需求及風險，將案件指派由家防中心、社福中心進行服務。
二、整合資訊系統，即時跨域串接家庭風險資訊，以周延評估，及擬定適當之介入服務計畫。
三、持續推動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俾兒虐個案驗傷診療及後續追蹤更為完善。
四、結合民間資源強化兒少保護及家庭支持服務。
五、保護服務公私協力再建構
    ，除需要高度公權力緊急或危機介入之案件由公部門處理外，其他則由民間團體發展各式服務方案以回應個案多樣性及多元需求。
六、擴大「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功能，除親密關係暴力事件外，並將涉及精神照護等多重問題、嚴重兒虐或其他成人保護個案納入，以發揮跨單位協力合作之綜效。
	1.113年度各地方政府受理保護性及脆弱家庭通報案件計31萬9,082件，其中依限完成派案評估之案件比率達99.99％。
2.完成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個案管理資訊系統與跨機關資訊系統介接工作，標註通報個案風險因子，提高社工人員危機敏感度，並賡續滾動修正相關工作表單，以提供有效之被害人服務。
3.為擴大保護兒少與支持家庭，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兒少家庭關懷服務方案」，針對低風險案件提供關懷訪視服務，截至113年底培力家庭關訪員464人，提供兒少及家庭服務2,5862,582件。
4.為積極結合多元資源提供案家服務，改善兒少保護個案家庭功能，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家庭處遇服務創新方案，113年度計服務「兒少保護家庭處遇增能與充權計畫」2,492個家庭、「6歲以下兒少保護個案親職賦能計畫」990個家庭、「兒少保護親屬家庭媒合與支持計畫」媒合親屬安置件數182件、服務家戶數284戶，服務個案人數達1,832人次（包含多元化服務），及補助「兒少保護親屬安置費用補助計畫」親屬安置費用264113案，以充分挹注案家資源，提升家長親職知能，維護兒少安全、權益與福祉。
5.賡續辦理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12家，113年度協助嚴重兒少虐待個案驗傷評估806件，身心治療3,656件，並辦理個別及團體親職衛教服務2,882次。
6.透過公私協力及資源挹注機制，整體保護服務量能提升，113年度成人保護服務率達92.13％、兒少保護服務率達95.61％。
7.依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113年度各地方政府召開高危機個案跨網絡會議計591場，討論高危機個案計1萬2,578件；依強化兒少保護跨網絡合作實施計畫，各地方政府針對高受虐風險及多重需求召開定期網絡會議計192場，討論案計946件。
8.推動「性創傷復原中心建置計畫」，113年度補助辦理性創傷復原中心8家。

	貳、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一、公費生培育

























	一、辦理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
師制度計畫第二期：
（一）針對重點科別醫師人力進行培育，補助公私立醫學院醫學系公費生6年費用、後醫學系公費生4年費用。
（二）公費生於畢業並完成專科訓練後，透過公費醫師分發服務作業，挹注偏鄉提供10年服務（後醫學系服務8年）。
	教育部於111年度核定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中興大學申設學士後醫學系，並加入公費生招生，111學年度起參與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學校計13所，截至113年底培育公費生計1,073名。

	
	二、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
人員養成計畫第五期：
（一）賡續培育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公費生，依在地醫療照護人力需求，持續充實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力，落實在地化醫療政策。
（二）監測醫事公費生動向與在地醫療人力供需狀況。
（三）滾動檢討與修正公費生分發服務管理規定，提升養成計畫效益。
	1.113學年度養成計畫錄取並實際就讀公費生計90名，包括醫學系27名、牙醫系3名、護理系11名、其他醫事科系16名及專科護理師碩士公費生33名。
2.截至113年底養成計畫已培育醫事公費生1,564名，其中在學修業413名、臨床訓練184名、分發服務189名；另公費醫師服務期滿留任達7成。

	二、醫政業務







































































	一、健全醫療政策網絡：
（一）重塑以價值為基礎之醫療服務體系。
（二）完善全人全社區醫療照護網絡。
（三）建構更具韌性之急重難症照護體系。
（四）充實醫事人員量能改善執業環境。
（五）運用生物醫學科技強化醫療照護效能。
（六）加速法規調適與國際合作。



	1.113年度辦理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說明會7場，評鑑委員分領域及跨領域共識會10場，申請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醫院計143家醫院。
2.辦理「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持續推動醫療區域內急性後期醫療照護及建構整合性社區健康照護網絡。
3.推動安寧緩和療護、病人自主權利及器官捐贈移植推廣及整合業務，累計完成預立醫療決定註記9萬3,981件、預立安寧緩和意願註記103萬1,724件及預立器官捐贈意願註記64萬3,952件。
4.6區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辦理維持24小時區域監控，113年度通報及應變件數計171件；掌握區域內緊急醫療資源，辦理災害應變教育訓練85場、演習56場、研討會及協調會30場。
5.持續推動場所設置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截至113年底全臺設置AED計1萬4,669臺、輔導設置場所申請為安心場所計4,283個；另辦理緊急醫療急救訓練課程2,313場次，參與人數9萬3,564人次。
6.建立醫療暴力案件聯繫窗口，截至113年底已建置472家，達100％，發揮統合應變能力及快速合作機制。
7.委託政府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辦理「醫事專業諮詢及醫療爭議評析計畫」及「病人安全及醫療事故通報計畫」，強化醫療爭議調解及提升醫療品質。
8.辦理「住院整合暨醫療銜接照護推廣計畫」，113年度核定補助醫院13家。
9.辦理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人體生物資料庫查核，完成人體生物資料庫申請設立審查作業，核准設立人體生物資料庫1家，及同意變更申請案件計85件，、展延申請案件計6件。
10.委託專業機構執行細胞治療案件審查， 113年度累計受理申請案79件；委託專責機構執行實驗室開發檢測（LDTs）審查，受理申請案2萬8,623件，計結案1萬9,925件。
11.113年1月22日發布修正通訊診察治療辦法，並於同年7月1日施行。
12.113年4月17日發布訂定「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及醫療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
13.113年11月18日發布修正「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14.113年12月20日發布修正「醫療法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二、優化偏鄉醫療精進計畫第
二、二期：
（一）強化在地緊急醫療處理能力。
（二）提升基層醫療服務量能
      。
（三）充實在地醫療人力。

	1.截至113年底，由28家重度級醫院支援29家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院，並挹注專科醫師人力137名，提升偏鄉醫療服務量能。
2.強化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夜間與假日、觀光旅遊旺季之緊急醫療服務，每月約提供724診次及服務5,637人次，提供24小時照護服務不中斷。
3.到院前救護醫療指導模式計畫，成立遠距諮詢團隊，截至113年底招募醫師25位，護理師計5530位，並與計畫試辦之苗栗縣、屏東縣及南投縣等3縣市衛生局召開會議3場，以及消防署（局）召開合作會議計41場。
4.辦理偏鄉醫師留任獎勵計畫，鼓勵醫師留任或申請至偏遠或離島地區醫療機構。
5.試辦家醫科至偏鄉衛生所輪訓計畫，以強化住院醫師對基層醫療相關疾病之診療能力，同時挹注偏鄉醫師人力。

	
	三、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
（1） 完備周產期醫療照護系統。
（2） 建立分級分區兒童緊急醫療照護網絡。
（3） 跨院際整合資源，強化重難罕症之照護能力與品質。
（4） 發展兒童重症運送專業團隊及網絡。
（5） 規劃國家級兒童困難診斷疾病平臺。
（6） 培訓兒童醫療專業照護人力，推動創新研發與轉譯應用。
（7） 發展家庭為中心之幼兒專責醫師制度。
（8） 推展育兒指導服務方案。
（9） 建置計畫協調管理中心
      。
	1.補助9家醫院辦理「周產期照護網絡計畫」，並於其中3家同時辦理開放醫院模式。
2.辦理「周產期高風險孕產婦（兒）追蹤關懷計畫」」計地方政府22個參與，截至113年底，收案10,0萬95人。
3.與81家院所合作「低（含極低）出生體重兒居家照護計畫」，截至113年底，極低出生體重兒收案3,292人。
4.補助16家醫院辦理「提升兒科急診醫療品質及資源整合計畫」，提供兒科24小時緊急醫療及重症加護照護。
5.補助8家醫院辦理「核心醫院計畫」，包含「兒童重症轉運專業團隊」3個、「兒童困難診斷平臺」1個，該平臺截至113年底累計收案困難診斷疾病兒童58人，其中20人獲得明確診斷。
6.截至113年底，「兒科住院醫師留任獎勵計畫」計獎勵215位兒科住院醫師計216位，及「兒科及小兒外科研修醫師留任獎勵計畫」計獎勵146位兒科研修醫師計148位，有效培育與留任兒科人才。
7.辦理「幼兒專責醫師制度計畫」，截至113年底參與醫療院所1,153家、醫師2,454人，3歲以下幼兒收案人數計25萬7,424人。
8.於22個縣市辦理「育兒指導服務方案」。
9.持續辦理「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協調管理中心」，完成113年度周產期照護、兒童醫療相關計畫規劃推動、建置優化兒童相關資訊系統，研擬第二期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

	三、護理及健康照護
    業務





































	一、強化護理及健康照護量能
    ：
（1） 提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健康照護服務品質與效率。
（2） 改善專科護理師及護產人員職場環境。
	1.補助地方政府於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設置部落社區健康營造中心計73處、衛生所更新購置醫療相關設施設備計86項。
2.辦理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衛生所醫療資訊系統與影像傳輸系統之維護及增修， 113年度提供門診服務約123萬人次。
3.獎勵醫事人員於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開業之醫事機構計4家。
4.辦理空中轉診審核中心提供24小時緊急醫療諮詢、空中轉診必要性評估及協助航空器調度，113年度核准362案。
5.完成強化專科護理師預立醫療流程標準建立作業成果分享會3場次，納入本土化預立醫療流程教材計34案。
6.辦理國際研討會，邀請美國匹茲堡大學護理學院教授暨國際護理麻醉師聯合會（IFNA）實務委員會主席 Richard Henker 博士分享實證應用科學與品質改善的關鍵應用。

	
	二、建置優質照護服務體系：盤點及自動化監測我國護產人力服務品質及量能，發展我國護產人力制度模式。
	完成112年度醫院護產服務量及分析護產人員問卷調查。

	
	三、提升護理人力資源：
（一）持續推動醫院護理執業環境改善。
（二）持續推動護理相關政策及法規修訂。
（三）持續推動護理三大投資
，投資居家護理、投資有效護理及投資智慧護理。
	1.持續推動護理人力政策整備12項策略計畫：
1. 113年1月26日公告各層級醫院急性一般病床三班護病比標準，並自3月1日起實施，以「獎勵先行」、「逐步推動」及「引領標竿」三原則推動，並同步規劃三班護病比達標醫院獎勵。
1. 113年1月26日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實施三班輪值夜班護理人員直接獎勵，113年度核付獎勵金計核付38.89億元。
2.113年3月12日修正發布「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增列侵入性醫療處置類型與項目，強化預立醫療流程之規範及專科護理師於醫院以外執行於醫師監督下醫療業務之機制。
3.「護助e起來」網站「友善護理職場專區」同步公開醫院薪資福利、勞動條件等資訊，供護理人員就業查詢與選擇參考，同時「護理人力」專區持續監測與定期公告護理人力現況。
4.截至113年12月底止辦理｢護理職場爭議通報平臺」案件計3,588件、裁罰率17％，並公開辦理結果，提升護理正向職場環境。

	
	四、強化護理法規與護理人員
及機構管理：
（一）辦理護理機構評鑑及輔導。
（二）持續補助護理之家機構公共安全設施設備。
	1.113年度辦理護理機構評鑑，一般護理之家評鑑計109家，合格家數計89家；產後護理之家評鑑計46家，合格家數計37家；居家護理所評鑑計418家，合格家數計388家。
2.113年度核定5個地方政府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補助25家次，完成17家次。

	
	五、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
地區航空器駐地備勤計畫：
（一）補助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各1架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緊急醫療運送服務，由民間駐地廠商提供航空器全日駐地備勤。
（二）賡續運用「空轉後送遠距會診平臺」，以達空中轉診後送及時性與減輕第一線醫護人員執行空中轉診後送任務之壓力。
	113年度補助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各1架航空器專機駐地，提供空中轉診後送計289件，並賡續維護空轉後送遠距會診平臺。

	四、中醫藥業務































	一、中醫藥規劃及管理：
（一）研（修）訂中醫藥管理政策與法規及輔導推動相關業務。
（二）推動中藥廠實施確效作業及產業輔導。
（三）精進中藥製劑品質規範與安全。
（四）辦理中醫師繼續教育及中醫護理訓練。
（五）強化中藥執（從）業人員專業知能訓練。
	1. 訂定「中藥材農藥殘留限量基準」。
2. 推動及輔導中藥濃縮製劑廠分階段實施確效作業，截至113年底通過確效作業查核計10家。
3. 辦理中藥廠品管人員教育訓練3場，強化中藥檢驗能力，以提升中藥品質。
4. 辦理4場次「中醫實證護理臨床運用暨癌症病人化療常見副作用之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習會」4場，計89位護理人員參與人數89人。
5.擴充藥學生中藥實習場所及師資培訓認證，遴選場所81家場所，辦理3場藥師中藥專業訓練3場，493人參與人數493人。另強化中藥從業人員專業知能，舉辦訓練課程3場，計培訓756人。

	
	二、中醫優質發展計畫：
（一）培育優質中醫團隊與人才：
1.辦理中醫負責醫師訓練。
2.建立中醫專科醫師制度。
3.優化中醫臨床技能測驗及培育臨床師資。
（二）促進科技創新與預防醫學：
1.推動中醫精準醫學發展。
2.建立中醫居家醫療照護模式。
3.建立中醫社區及照顧服務模式。
	1. 辦理中醫負責醫師訓練，輔導訓練機構130家，受訓人數計842人。
2. 輔導試辦專科醫師訓練機構20家、受訓醫師計71位，並由各專科醫學會辦理教學輔導會議；113年度完成訓練且通過考核學員計126位。
3. 按健保6區成立中醫臨床教學示範中心，累計培訓OSCE考官327位OSCE考官及臨床指導教師2,548位臨床指導教師。
1. 跨領域團隊，收治新診斷乳癌及大腸癌病人，擴充中西醫結合精準醫療大數據資料庫，並彙整投稿學術期刊1篇論文計1篇至學術期刊；辦理教育訓練及實務工作坊，計完訓32人完訓。
2. 辦理中醫社區預防醫學講座活動383場， 參與人次計1萬8,543人人次參與；提供社區醫療照護計2萬2,392人次；參與38家長照機構服務計38家，計1,795人次。

	
	三、健全民俗調理業務管理：
（一）研訂（修）民俗調理業管理規範與廣告應行注意事項等草案。
（二）提升民俗調理人員訓練課程品質。
	1. 製作民俗調理業管理規範及廣告應行注意事項等教育影音檔案，並上架至本部官網，供從業人員學習及應用。
2. 依本部函頒「申辦民俗調理人員專業訓練課程應注意事項」，職訓機構及團體申請符合辦訓資格計9家，申辦課程17門。

	
	四、中醫藥振興計畫：
（一）精進中藥（材）源頭品質控管。


（二）促進中藥產業創新加值
。










（三）強化上市中藥監測機制
。



（四）提升藥事服務及衛生教育。


（五）建構與鏈結國際夥伴關係。
	
1. 輔導本土中藥藥用植物種植，補助4件，種植桑、荊芥、薑黃、莪朮及臺灣白及。
2. 滾動編修臺灣中藥典，召開會議9場，討論第五版新增收載內容。
1. 輔導2家2家醫學中心，選定「呼吸照護中心」及「外科加護病房」中西醫整合照護模式，並於12家基地醫院進行推廣於基地醫院進行推廣，參與醫院計12家。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酌修中醫藥司文字，請再次確認表達是否正確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Done
2. 促進中藥商產業輔導及技藝傳承，辦理6場中藥炮製教育訓練6場，計培訓653人次；遴選8家示範店家8家及5位中藥炮製耆老5位，並辦理公開表揚。
3. 補助辦理中藥廠執行確效作業、品質提升及推動中藥創新研發計畫計9件。
4. 分析我國中藥產業現況，並探討具傳統醫藥使用經驗之先進國家發展策略。
執行市售中藥材及中藥製劑異常物質監測，抽驗中藥材500件，其中30件不合格件數計30件，合格率94.0％；抽驗中藥製劑160件，不合格件數計2件其中2件不合格，合格率98.8％；;不合格者均依法處辦。
1. 為提升藥事服務品質，辦理3場教育訓練3場，計培訓756人次。
2. 結合8家衛生教育資源中心辦理相關推廣活動，提升民眾中醫藥正確認知。
1. 推薦2名專家學者參與歐洲藥典分組會議4場，瞭解歐洲藥典傳統醫藥編修管理與趨勢。
2.提供我國中藥業者法規諮詢服務，輔導中藥產業拓銷國際市場。

	五、國際衛生業務





























	一、推動國際衛生福利交流與
合作：
（一）參與各國、國際衛生及社福組織辦理之會議、活動與各項機制。










（二）辦理參與各國、國際衛生及社福組織相關工作計畫。



（三）辦理國際衛生援外計畫
      。

（四）辦理國際衛生福利合作計畫。

（五）辦理衛生福利官員雙邊會談。


（六）辦理國際衛生人員訓練
      。

	

1. 於「第77屆世界衛生大會（WHA）」期間赴瑞士日內瓦，透過與各國家及國際醫衛組織進行雙邊會談、舉辦專業論壇以及參與周邊會議與活動，積極爭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2. 本部專文「因應下一波大流行，臺灣不能缺席」，，廣獲全球49國重要國際媒體刊登報導計逾138篇報導。
3. 113年8月林政務次長靜儀率團赴秘魯利馬參與113年度APEC衛生工作小組第2次會議與第14屆衛生與經濟高階會議，就亞太區域內之衛生議題進行討論及交流。
辦理「強化我國參與國際組織（WHO、APEC）計畫」，強化我國參與WHO相關會議、機制及活動，並與相關醫衛青年團體、國際非政府組織等交流互動，建立實質夥伴關係，拓展國際人脈，並研析APEC亞太區域優先衛生議題。
受外交部所請，代為委託國內醫療院所於馬紹爾群島、帛琉、吐瓦魯、斐濟、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國家辦理醫療衛生合作計畫。
辦理「醫療器材援助平臺計畫」，募集全國醫療院所堪用之醫療儀器，配合外交政策，辦理捐贈案6案。
於第77屆WHA期間，與美國、立陶宛及吐瓦魯等國家及國際醫衛專業組織進行雙邊會談，就雙方重要醫衛議題進行深度交流，討論未來合作方向。
辦理「臺灣國際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計畫」，113年度計培訓20個國家20個，計、94位國外醫療衛生人員94名。

	
	二、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鏈
發展中長程計畫第二期：
（一）深化新南向國家醫衛人才培訓、能量建構與雙向合作機制。
（二）推動醫衛產業供應鏈與新南向市場之連結。
（三）強化與新南向市場之法規、制度及互信夥伴連結。
（四）建構疫情區域聯合防制網絡。
（五）優化醫衛領域資源整合與協調平臺。
	1. 本部進一步選擇以泰國（兼轄寮國）及菲律賓擴大為「一國雙中心」並增加柬埔寨計畫，由原來「七國十中心」擴大至「十國十三中心」，，113年度計培訓407位新南向國家醫事人員407名，累計辦理58場國內外實體研討會58場，並介接廠商累計達342家次。
2. 113年度我國中藥廠及生技廠於新南向國家獲得傳統中藥產品註冊許可證4,822張。
3. 113年度計取得5張新南向國家牙材許可證5張，輔導國內醫材業者拓展新南向市場。

	六、衛生福利資訊業務

	智能醫療及資訊整合應用計畫：
運用生醫資訊科技強化醫療照護效能，加速智能科技於醫療照護應用。
	持續推動醫院申辦運用醫事人員行動憑證，截至113年底申請使用行動憑證醫院計65家，透過即時進行電子病歷簽核，大幅縮短簽核時間。

	七、醫院營運業務
	一、樂生園區整體發展計畫：
    辦理62棟歷史建築修繕，以院民安居為主要目標，內容包含樂生廣場、樂生活聚落、漢生病醫療史料館等，呈現醫療、歷史、人權、生態等四大多面向價值。
	113年度已完成建物修復工程39棟，另修復中建物23棟，並刻正辦理變更設計及提報修正計畫：
1. 七星舍、平安舍等20棟工程案已完工，新北市文化局113年4月核發使用許可。桃園市政府文化局113年9月核發使用許可。
2. 福壽舍、漁翁舍等14棟工程案，以及愛樂園、中山堂等9棟工程案，現執行假設、樓板、牆體及屋架工程。
3. 園區基礎設施工程案113年5月開工，現執行管線埋設、明暗溝排設、消防管線架設、擋土牆修復新作等工項。

	
	二、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新醫
    療大樓興建計畫：
辦理所屬屏東醫院興建新醫療大樓，規劃興建地下3樓、地上13樓（含屋凸層）之新醫療大樓，新增設置負壓之內外加護病室、開刀房及恢復室等特殊病室，供急重症醫療及特殊醫療使用，以完備高屏區急重症及傳染病醫療量能。
	統包工程於113年7月4日決標；基本設計於113年12月20日屏醫總字第   1130800399號函同意審定；統包工程於113年12月16日申報開工，並進行既有建築拆除工程；污水改善一期工程於113年10月26日提報竣工，並於同年12月9日驗收完成；現執行連續壁工程施作。

	參、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增進全人全程健康促進

	心理及口腔健康業務











	一、整合及提升心理健康服務
    ：
（一）推展多元化心理健康促進方案。
（二）建構持續性精神疾病照護體系。
（三）擴大成癮醫療量能及拓展服務資源。
（四）推動司法精神醫療及特殊族群處遇。
（五）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及資料整合。
	1.轄區半數以上行政區域可提供免費（或優惠）心理健康諮商服務之地方政府計22個，全國已建置服務據點3838處，並持續拓展具可近性之服務方式。
2.提供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服務，113年度訪視次數計79萬2,050人次。
3.持續補助6家醫療機構辦理整合性藥癮醫療示範中心第二期計畫，結合心理衛生專業機構，提供整合性照護服務；另補助6家機構發展藥癮治療性社區服務，113年度提供收治處所19處，計355床。
4.持續培植司法精神鑑定專業人力，113年度通過司法精神醫學次專科醫師甄審，並具意願公告名單醫師計91名。
5.113年度服刑期滿中高以上再犯危險個案計95人，性侵害加害人出監後2週內執行社區處遇比率達97.9％。
6.113年度計22個地方政府已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55處。

	
	二、國民口腔健康促進計畫第二期：
（一）推動各生命週期口腔健康。
（二）提升口腔照護服務輸送及資源布建。
（三）強化口腔醫療照護分級與品質。
（四）精準監測及研究發展。
	1.辦理兒童牙齒塗氟、窩溝封填、含氟漱口水等相關口腔保健計畫，並推動口腔衛生教育宣導，113年度年度兒童牙齒塗氟服務約119萬人次。辦理10場住宿式機構口腔照護教育訓練課程10場，計培訓466人次。
2.113年度22個地方政府衛生局指定設立身心障礙者特別門診醫院計100家。針對不同族群辦理口腔衛教宣導計252場次，參與人數2萬8,980人次參與。
3.113年度核發牙醫專科醫師證書計179張。
4.113年度辦理口腔醫療合作國際研討會5場，參與人數3,958人次參與；全民口腔健康整合行銷記者會1場、發布網路廣告5式、公車廣告1式及電視廣告1式。

	肆、確保社會保險財務健全

	社會保險業務

	健全國保財務提升保險費收繳率。
	1.113年度國保欠費催收作業，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於113年5、7、10月分3批次寄發欠費繳款單：針對112年4至12月（疫後補助）之欠費者催繳；5及7月針對加保中被保險人，於寄發期開繳款單時併寄未逾10年之全額欠費繳款單；10月則針對113年度尚未催繳且電子帳單生效中及將屆10年補繳期限者全額催繳。
2.113年度國保欠費催收成效，截至113年底，勞保局已催繳人數計343萬2,230人，催欠金額計1,791億8,427萬888元，已繳金額51億6,310萬5,052元（占催欠金額2.88％）。

	伍、其他

	科技業務











	一、衛生福利科技管理計畫：
（一）精進科技計畫管理。









（二）厚實衛生福利研究之基盤環境。
	
1.參與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並且協助推動及及參與「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行政院第十二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並完成本部科技計畫先期規劃。
2.完成112年度部會管制個案計畫評核結果，部會管制科技發展類個案計畫計31件，評核結果優等計22件，占71％，甲等8件，占26％，乙等1件，占3％。
3.「科技成果實際應用率」實際值達75.9％。
1.補助衛生福利科技發展與管理人才培育計畫，培育臺灣生技醫藥跨領域創新人才達達6,560人次，推動實證知識轉譯達達1萬2,989人次。
2.參與國內展覽3場，補助臺灣醫學會雜誌刊載衛生政策相關文章計8篇。

	
	二、新常態創新臨床試驗環境
    提升計畫：
（1） 推動新型態臨床試驗環境。





（二）提升新興生醫檢測技術與實驗室品質監測。


（三）法規人才與國際鏈結行銷。


	

1. 持續推動創新醫材、藥物、疫苗及細胞治療臨床試驗56件；提供早期臨床試驗諮詢輔導與規劃服務32件；執行產學合作案10件。
2. 持續推動分散式臨床試驗（DCT）新型態臨床試驗模式；新增藥品國際臨床試驗案達219件。
1. 研擬適合我國新興生醫與分子檢測相關產業實驗室品質管理相關文件草案1份。
2. 完成分子檢測相關產業實驗室認證17家次，提升檢測品質及安全。
1. 透過補助合作醫學中心選派12位具潛力新生代臨床醫師、藥師及研究護理師計12位，至標竿國家進行海外研習或訓練。
2. 完成辦理醫療器材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及種子人員培訓課程4場、醫療器材法規諮詢種子人員培訓課程2場。\
3. 臺灣智慧醫療創新整合平臺（HST），113年度新增媒合需求37件，並媒合成立計52件。
4. 113年度臺灣醫療科技展，實體展位達2,500個展位、線上達650家，展會期間觀展人數計21萬5,121人次觀展。

	
	三、推動中醫藥科技發展計畫：
（一）建立中西醫整合醫療照護及中醫參與長期照護模式。
（二）發展中醫醫療資訊分析及應用模式，提升醫療精準度。
（三）推動人工智慧應用於中醫藥臨床實務，及培育跨領域人才。
（四）發展中西醫整合戒癮模式，強化藥癮防治服務。
（五）強化中藥材異常物質安全標準及精進檢驗方法。
（六）推動臺灣中藥典編修，開發高品質且多元之中藥製劑管制方法。
	1. 輔導3家醫院建立「突發性耳聾中西醫共同照護」、「代謝症候群中醫日間照護」及「中醫菸癮治療」模式草案，進行收案治療並評估成效。
2. 輔導2家醫院建立「燒燙傷」及「脆弱性骨折中西醫整合急性後期照護」模式，相關研究成果並投稿至論文期刊。
3. 輔導醫療團隊分析中藥複方與單方對癌症病人治療成效，並舉辦教育訓練課程，培育中醫大數據領域人才；相關研究成果投稿至論文期刊。
4. 輔導醫療團隊辦理完善針灸虛擬實境模型，並改良教學課程及臨床技能測驗；相關研究成果投稿至論文期刊。
5. 完成22項中藥材之異常物質背景值調查檢驗作業計440件。
6. 研議「中藥濃縮製劑檢驗規格制定工作技術指南」，並滾動研析濃縮製劑計10品項。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114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 施 成 果

	壹、健全福利服務體系，優先照顧弱勢族群，及營造互助祥和社會，優化保護服務輸送體系

	一、社會救助業務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急難紓困及脫貧自立方案：
一、以教育投資、就業自立、資產累積、社區產業、社會參與等多元模式，結合村（里）、社區志工強化救助通報機制，發掘經濟弱勢家庭，提供救助與關懷，以協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脫貧自立。
二、鼓勵地方政府得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對於經濟弱勢家庭個人或家庭，以實物倉儲、食物券、資源媒合或物資輸送平臺等不同方式，提供日常生活物資援助，推動實物給付服務。
三、建立在地化互助之急難救助機制，提供即時經濟支持及完整福利服務。
	1.各地方政府結合當地民間資源，提供經濟弱勢個人或家庭日常生活物資援助，截至114年6月底止計服務150萬餘人次。
2.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自立脫貧及促進就業計畫」35案。
3.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急難紓困實施方案」，截至114年6月底止獲得救助紓困之家庭，計2,804個。


	二、社工及社區發展
    業務











	一、規劃建立社會工作專業：
（一）建構社工薪資制度，依年資、學歷、執照、偏鄉離島加給補助階梯式之專業服務費；增加風險工作補助；增加補助民間單位雇主負擔之勞健保費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用；建立制度化調薪機制，依照軍公教待遇調整幅度調薪。
（二）建置全國性社會工作人力資料庫，完善社工人力資源管理，促進專業化發展、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以利統合管理。
	1.本部依行政院108年9月2日核復事項，函頒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並自109年1月1日起實施，建構依年資、學歷、執照、執行風險業務等級之階梯式專業服務費補助機制，續依行政院112年7月5日核復修正，113年起再調整補助民間單位社工起薪8.16％，並建立制度化調薪機制，依照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幅度調薪。因應114年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3%，配合調升社工人員起薪。另，本部帶動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內政部移民署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等相關部會，修正其所主管補助計畫之專業服務費等相關規定，總受益社工人數逾1萬人。
2.增修本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並透過系統辦理「社會工作師及專科社會工作師繼續教育課程認定、積分採認」，截至114年65月底止審核開課單位積分申請1,193933筆。

	
	二、推展社區發展工作：
（一）辦理績優社區選拔，督導地方政府推展社區組織輔導與培力，促進社區整體建設及福祉。
（二）補助社區辦理社區發展研習與訓練、社區防災備災宣導、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等，提升社區意識及永續發展。
（三）辦理全國社區業務聯繫會報暨福利社區化觀摩會、全國社區培力育成中心聯繫會報等活動，鼓勵全國社區互相觀摩學習，促進公私部門交流。
	1.辦理社區發展工作金卓越社區選拔，鼓勵社區發展協會健全組織，強化社區福利服務功能。
2.截至114年6月底止補助社區辦理福利化社區旗艦型計畫等21案，深化福利服務於社區。
3.規劃於嘉義縣辦理「全國社區業務聯繫會報暨福利社區化觀摩會」及臺北市辦理「全國社區培力育成中心聯繫會報」，建立經驗分享與對話交流平臺，激發社區培力與創新服務思維。

	三、保護服務業務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強化保護服務及推展兒保醫療中心：
一、完善保護服務及兒少高風險家庭集中受理通報與派案中心，以整合式篩案評估指標判斷個案、家庭需求及風險，將案件指派由家防中心、社福中心進行服務。
二、整合資訊系統，即時跨域串接家庭風險資訊，以周延評估，及擬定適當之介入服務計畫。
三、持續推動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俾兒虐個案驗傷診療及後續追蹤更為完善。
四、結合民間資源強化兒少保護及家庭支持服務。
五、保護服務公私協力再建構
    ，除需要高度公權力緊急或危機介入之案件由公部門處理外，其他則由民間團體發展各式服務方案以回應個案多樣性及多元需求。
六、擴大「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功能，除親密關係暴力事件外，並將涉及精神照護等多重問題、嚴重兒虐或其他成人保護個案納入，以發揮跨單位協力合作之綜效。
	1.截至114年6月5月底止，各地方政府受理保護性及脆弱家庭通報案件計13萬7,37613萬7,376件，其中依限完成派案評估之案件比率達99.99％。
2.完成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個案管理資訊系統與跨機關資訊系統介接工作，標註通報個案風險因子，提高社工人員危機敏感度，並賡續滾動修正相關工作表單，以提供有效且完整之被害人服務。
3.為擴大保護兒少與支持家庭，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兒少家庭關懷服務方案」，針對低風險案件提供關懷訪視服務，截至114年6月底止培力家庭關訪員441470人，提供兒少及家庭服務1,2921,300件。
4.為積極結合多元資源提供案家服務，改善兒少保護個案家庭功能，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家庭處遇服務創新方案，截至114年6月底止計服務「兒少保護家庭處遇增能與充權計畫」1,0341,196個家庭、「6歲以下兒少保護個案親職賦能計畫」644445個家庭、「兒少保護親屬家庭媒合與支持計畫」媒合親屬安置件數計共86件、服務家戶數為155137戶，服務個案人數達544808人次（包含多元化服務），及補助「兒少保護親屬安置費用補助計畫」親屬安置費用16056案，以充分挹注案家資源，提升家長親職知能，維護兒少安全、權益與福祉。
5.賡續辦理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12家，截至114年6月底5月底止協助嚴重兒少虐待個案驗傷評估591471件，身心治療2,0131,598件，並辦理個別及團體親職衛教服務1,5741,310次。
6.透過公私協力及資源挹注機制，整體保護服務量能提升，截至114年6月底4月底止成人保護服務率達97.87％91.88％、兒少保護服務率達97.23％97.23％。
7.依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截至114年6月底4月底止各地方政府召開高危機個案跨網絡會議計322214場，討論高危機個案計5,6013,574件；依強化兒少保護跨網絡合作實施計畫，各地方政府針對高受虐風險及多重需求召開定期網絡會議計8181場，討論案計360360件。
8.推動「性創傷復原中心建置推動計畫」，114年度補助辦理性創傷復原中心計14家。

	貳、拓展全方位醫療照護體系，保障民眾就醫權益

	一、公費生培育

























	一、辦理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
師制度計畫第二期：
（一）針對重點科別醫師人力進行培育，補助公私立醫學院醫學系公費生6年及後醫學系4年費用。
（二）公費生於畢業並完成專科訓練後，透過公費醫師分發服務作業，挹注偏鄉醫療機構提供10年服務。
	教育部於111年度核定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中興大學申設學士後醫學系，並加入公費生招生，111學年度起參與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學校計13所，截至114年6月底止培育公費生計1,073名。

	
	二、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
人員養成計畫第五期：
（一）賡續培育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公費生，依在地醫療照護人力需求，持續充實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力，落實在地化醫療政策。
（二）監測醫事公費生動向與在地醫療人力供需狀況。
（三）滾動檢討與修正公費生分發服務管理規定，提升養成計畫效益。
	1.114學年度養成計畫錄取公費生計92名，包括醫學系27名、牙醫系3名、護理系8名、其他醫事科系19名及專科護理師碩士公費生35名。
2.截至114年6月底止養成計畫已培育醫事公費生1,564名，在學修業410名、臨床訓練180名、分發服務192名；另公費醫師服務期滿留任達7成。


	二、醫政業務







































































	一、優化偏鄉醫療精進計畫第
    二期：
（一）強化在地緊急醫療處理能力。
（二）提升基層醫療服務量能
      。
（三）充實在地醫療人力。

	1.截至114年6月底止，由28家重度級醫院支援29家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院，並挹注專科醫師人力137名，提升偏鄉醫療服務量能。
2.強化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夜間與假日、觀光旅遊旺季之緊急醫療服務，每月約提供715診次及服務6,448人次，提供24小時照護服務不中斷。
3.辦理偏鄉醫師留任獎勵計畫，鼓勵醫師留任或申請至偏遠或離島地區醫療機構，114年度本部核定補助49人。

	
	二、建構國家安全化學與韌性永  續計畫：
（一）健全化災防護，精進急救責任醫院收治化災事件傷患所需基本防護裝備，完善資材調度。
（二）精進訓練量能，擴展毒化災緊急醫療應變急救責任醫院，充實化學物質災害醫療應變初級與進階教育訓練。
（三）定期辦理毒化災急救責任醫院評核與演訓，熟悉緊急醫療應變機制。
（四）精進與維運臨床毒藥物諮詢中心，提升中毒緊急醫療服務。
（五）精進與維運中毒診斷人工智慧補助查詢平臺，導入AI提供第一線醫護人員即時中毒臨床診斷資源。
	1.本部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設置衛生福利部臨床毒藥物諮詢中心，並著手規劃召開化生放核（CBRN）醫療應變專家諮詢會議、賡續提供中毒諮詢與醫護人員教育訓練、整合解毒劑儲備與調度供應機制、提供中毒診斷人工智慧輔助查詢服務供民眾及醫護人員使用等事宜，截至114年6月底止電話諮詢計1,717人次。
2.盤點本部委託設置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輔導95家化災應變醫院個人防護裝備與醫療除污配置情形，規劃補充現有化災應變醫院適量裝備及逐步輔導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等醫院配置個人防護裝備與醫療除污設備，並推動相關教育訓練與專家評核，提升化災應變能量。

	
	三、韌性國家醫療整備計畫：
（1） 成立及運作韌性國家醫療整備計畫管理中心，訂定相關指引與政策法規面向的配套，提升計畫效益。
（2） 
（3） 辦理急救責任醫院設備韌性之維護與訓練，提升災難時之應變機制與處置效率。
（4） 
（5） 督導縣市政府辦理急救站之人員訓練及設備整備，充實災時社區醫療之能力。
（6） 
（7） 辦理人員賦能精進訓練（含民眾急救訓練及醫療團隊傷照護訓練），深化救護量能。
（8） 
（9） 參加或辦理國際交流相關活動，透過國際交流合作，精進我國災時之整備。

	1.成立並持續運作韌性國家醫療整備計畫管理中心，提升計畫效益。
2.6區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辦理維持24小時區域監控，截至114年6月底止通報及應變件數計52件；掌握區域內緊急醫療資源，辦理災害應變教育訓練26場、演習2場、研討會及協調會5場。
3.完成56家重要急救責任醫院維生設備及能源盤點，並規劃設備韌性之維護與輔導，提升災難時之應變機制與處置效率。
4.為提升重大災難情境下急救責任醫院量能與延續能力，完成急救責任醫院地下空間盤點表及替代醫療場所指引作業指引等一式、完成急救責任醫院全災害管理指引，提供全國急救責任醫院參考應用。
5.協助22縣市政府衛生局規劃急救站500餘家急救站，並完成各急救站人員訓練及設備整備。
6.辦理全民急救訓練推廣計畫，於22縣市計辦理315場次民眾急救訓練活動計315場次，完訓1萬1,263人次完訓，訓練196名種子教師196名，另完成51支急救教學影片51支、民眾急救自救與互救手冊一式。
7.辦理精進外科系醫師醫療韌性訓練計畫，舉辦4場前進外科小組外傷論壇4場及3場精進外傷醫療訓練課程3場，累計參與128人次；另完成外傷手術教材21支教學影片21支與3組VR模組影片3組，並亦編纂成「精進外科系醫師醫療韌性訓練手冊」供外科系醫師能快速學習技術細節。另訂定醫學中心備援手術室團隊及設備指引。
8.辦理醫療團隊重大災難照護訓練計畫，強化非外科系醫事人員面對大量傷患緊急醫療方面的技術與之能力及增強應變韌性，辦理4場種子教師訓練課程4場，培訓275名種子教師275名，藉以強化臨床照護體系於重大災難事件中的應變韌性。
9.114年度籌備辦理2場國際研討會2場，並積極參與國際交流相關活動。

	三、護理及健康照護
    業務





































	一、建置優質照護服務體系
    ：
（1） 發展臺灣護理人力教考用監測資料庫、研析我國護產人力制度發展模式及護理人力自動監測系統，作為未來護理人力政策推動重要參考。
（2） 推動以病人安全為導向之我國照護分級分工人力模式及護理進階發展，改善護理職場環境。
（3） 辦理原住民族健康資料盤點、研析及監測原住民族健康指標，以發展符合其需求之健康照護政策。
	1.已完成113年度醫院護理服務量調查及初步分析報告。
2.刻正盤點原住民族歷年人口基本資料、死因及癌症篩檢檔等健康資料，收集原住民族專家學者、第一線醫療工作者著重之健康議題，以發展符合其需求之健康照護政策。

	
	二、護理人力政策整備中長程計畫：透過護理人力培育、薪資改善及職場改善3大面向12項策略，改善護理人力短缺及因應未來護理人力需求，包含教育部護理人力培育、考試院護理國考增次、題數減少、教考用之協力整合。
	1.持續推動行政院核定之護理人力政策整備12項策略計畫，投資護理人力。
2.本部114年度推動4項重點計畫，包含夜班護理人員直接獎勵、三班護病比達標醫院獎勵、護理新手臨床導師及友善職場典範認證，辦理情形如下：
(1) 持續推動「夜班護理人員直接獎勵：」：114年度擴大獎勵，擴大編列47億元，且不分醫院層級、不分病床類別獎勵標準一致，截至114年6月底止已核付13.9億元；有關三班護病比達標情形，截至114年16月底止三班護病比達標率相較於去年113年3月，已提升至醫學中心5954%、區域醫院4936%、地區醫院9484%。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尚無6月統計數據
(2) 啟動「三班護病比達標醫院奬勵：」：114年編列預算16億元，並已於114年5月6日公告計畫，獎勵追溯至113年3月，鼓勵醫院增聘護理人力，提供因院制宜留任措施，建立合理工作負荷，截至114年6月底止已核付5.5億元。
辦理「護理友善職場典範認證」: 114年編列2,500萬元，已完成推動方式最大共識，目前簽辦中。
(3) 推動「護理新手臨床導師制度：」:114年編列3.6億元，已於114年6月3日公告計畫，並於同年6月底30日前受理醫院申請，補助醫院建立護理新手臨床導師制度。
(4) 經統計，114年5月底全國護理總執業人數19萬3,154人，較前一年同期增加3,475人，醫院護理人數為12萬1,132人，較前一年同期增加1,544人。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尚無6月統計數據
(5) 推動住院整合照護服務：：補助110家醫院辦理住院整合照護服務計110家，提升住院照護品質及醫院感控與安全管理，截至統計至114年45月底止，經費執行率達35.5%，受惠人數計2614.5萬6,814人次受惠，民眾每日經濟負擔至少降低六成。
(6) 截至114年6月底止全國護理總執業人數19萬3,362人，較上年度同期增加3,676人；醫院護理人數12萬1,333人，較上年度同期增加1,798人。

	
	三、強化護理法規與護理人員及機構管理：
（一）辦理護理機構評鑑及輔導。
（二）辦理護理機構公共安全輔導及實地訪視。

	1.辦理護理機構評鑑，評鑑結果提供民眾選擇護理機構之參據，以提升機構照護品質及管理，並保障民眾權益。
2.108至113年度「 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之硬體設備補助已結束，為加強各機構熟悉且正確使用設備能力之情況及提升機構公安知能，辦理隨機訪視輔導，已召開實地觀摩規劃及委員共識會議。

	
	四、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
區航空器駐地備勤計畫：
（一）補助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辦理航空器專機駐地備勤計畫，提供緊急醫療空中轉診後送等服務。
（二）賡續運用「空轉後送遠距會診平臺」，促進緊急醫療空中轉診後送時效性與減輕第一線醫護人員壓力。
	截至114年6月底止，補助金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地區各1架航空器專機駐地，提供空中轉診後送計167件，並賡續維護空轉後送遠距會診平臺。

	四、中醫藥業務































	一、中醫藥規劃及管理：
（一）研（修）訂中醫藥管理政策與法規及輔導推動相關業務。
（二）推動及輔導中藥廠實施確效作業。
（三）精進中藥製劑品質規範與安全。
（四）辦理中醫師繼續教育及中醫護理訓練。
（五）強化中藥執（從）業人員專業知能訓練。
	1. 訂定「中藥材農藥殘留檢驗方法」。
2. 推動及輔導中藥濃縮製劑廠分階段實施確效作業，截至114年6月底止月底止通過確效作業查核廠商計1112家；辦理中藥廠及稽查人員確效作業教育訓練15場，以提升專業知能。
3. 辦理中藥廠品管人員教育訓練4場，強化中藥檢驗能力，以提升中藥品質。
4. 擴充藥學生中藥實習場所及師資培訓認證，遴選場所17家，培訓認證師資151名，辦理藥師中藥專業訓練1場，參與人數計159人次。

	
	二、健全民俗調理業管理：
（一）檢討研修民俗調理業相關管理規範。
（二）提升民俗調理人員訓練課程品質。

	1. 研修「民俗調理業管理規範」、「申辦民俗調理人員專業訓練課程應注意事項」及「經絡調理職能基準」等相關規範。
2. 依本部「申辦民俗調理人員專業訓練課程應注意事項」，辦理辦訓單位訪視作業，以維持訓練課程品質。

	
	三、中醫藥振興計畫：
（1） 健全中醫醫療照護體系。












（2） 精進中藥（材）源頭品質控管。



（3） 促進中藥產業創新加值。




（4） 強化上市中藥監測。


（5） 提升藥事服務及衛生教育。



（6） 建構與鏈結國際夥伴關係。
	
1. 舉辦中醫醫院評鑑基準共識會議1場。
2. 截至114年66月底止，輔導辦理中醫負責醫師訓練，計計輔導主訓機構146家、受訓醫師612位；輔導試辦中醫專科醫師訓練，計輔導訓練機構2322家，受訓醫師7877位。
3. 輔導6家教學醫院及臨床技能學會，辦理中醫臨床技能考官培訓及教案研修與撰寫。
4. 成立健保6區中醫社區健康照護團隊，辦理中醫社區預防醫學講座活動77場。
5. 輔導4家醫學中心，選定「乳癌」、「血液透析併發症」、「不孕症」及「心衰竭」等中西醫整合照護模式，並進行基地醫院推廣及教學。
1. 輔導本土中藥藥用植物種植，補助計7件，種植天麻、茵陳蒿、黃耆、何首烏、天門冬、益母草、栝樓及丹參。
2. 滾動編修臺灣中藥典，召開會議9場，討論第五版新增收載內容。
1. 促進中藥商產業輔導及技藝傳承，訂定中藥販賣業店家輔導作業要點及示範店家遴選作業要點，並完成中藥販賣業者實地訪視及輔導作業計12家。預計下半年度辦理中藥炮製教育訓練6場，計培訓700人次。
2. 補助辦理中藥廠執行確效作業及推動中藥創新研發計畫3件。
執行市售中藥材及中藥製劑品質監測抽驗，截至114年6月底止抽驗中藥材218件；抽驗中藥製劑72件。
1. 為提升藥事服務品質，召開工作小組會議1場，訂定本年度中藥從業人員教育訓練公版教材為提升藥事服務品質，擬於8月辦理3場教育訓練，預計培訓550人次。
2. 結合8家衛生教育資源中心辦理中醫藥衛教活動，提升正確用藥認知。
舉辦中藥法規及產業座談會及國際佈局資訊交流會，輔導中藥產業拓銷國際市場。

	五、國際衛生業務





























	一、推動國際衛生福利交流與
合作：
（1） 參與各國、國際衛生及社福組織辦理之會議、活動與各項機制。





（2） 辦理參與各國、國際衛生及社福組織相關工作計畫。



（3） 辦理國際衛生援外計畫
。

（4） 辦理國際衛生福利合作計畫。

（5） 辦理衛生福利官員雙邊、多邊會談。


（6） 辦理國際衛生人員訓練
      。

	1. 於「第78屆世界衛生大會（WHA）」期間赴瑞士日內瓦，透過與各國家及國際醫衛組織進行雙邊會談、舉辦專業論壇以及參與周邊會議與活動，積極爭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2. 本部專文「臺灣健保30週年：創造全民均健，追求更健康臺灣」，廣獲全球逾4641國重要國際媒體刊登報導計228249篇報導。
3. 赴韓國參與APEC第1次衛生工作小組會議。
辦理「強化我國參與國際組織（WHO、APEC）計畫」，強化我國參與WHO相關會議、機制及活動，並與相關醫衛青年團體、國際非政府組織等交流互動，建立實質夥伴關係，拓展國際人脈，並研析APEC亞太區域優先衛生議題。
受外交部所請，代為委託國內醫療院所於馬紹爾群島、帛琉、吐瓦魯、斐濟、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國家辦理醫療衛生合作計畫。
辦理「醫療器材援助平臺計畫」，募集全國醫療院所堪用之醫療儀器，配合外交政策，辦理捐贈案3案。
於第78屆WHA期間，與友邦及捷克、立陶宛等國家及國際醫衛專業組織進行雙邊會談，就雙方重要醫衛議題進行深度交流，討論未來合作方向。
辦理「臺灣國際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計畫」，截至114年6月底止培訓國家7個，計培訓國外醫師臨床專科計培訓16位名。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國合組)
請確認數據已更新至6月底	Comment by 會計處廖明彥: done

	
	二、新南向醫衛合作與產業鏈
發展中長程計畫第二期：
（一）深化新南向國家醫衛人才培訓、能量建構與雙向合作機制。
（二）推動醫衛產業供應鏈與新南向市場之連結。
（三）強化與新南向市場之法規、制度及互信夥伴連結。
（四）建構疫情區域聯合防制網絡。
（五）優化醫衛領域資源整合與協調平臺。
	1. 為持續擴大醫衛新南向之成效，「十國十三中心」團隊透過「以醫帶產」模式，藉由我國在醫療服務、公衛、醫材藥品等軟實力優勢及經驗，推動與新南向國家之能量建構，同時促成我國醫衛相關產品之出口商機，展現臺灣醫衛實力及經驗，推動臺灣醫衛產業國際化，建立國際上臺灣的醫衛品牌。
2. 截至114年6月底止計培訓新南向國家醫事人員91位，累計辦理國內外實體研討會21場，介接廠商累計達45家次。

	六、衛生福利資訊業務

	智能醫療及資訊整合應用計畫：
運用生醫資訊科技強化醫療照護效能，加速智能科技於醫療照護應用。
	持續推動醫院申辦運用醫事人員行動憑證，截至114年6月底止申請使用行動憑證醫院計71家，透過即時進行電子病歷簽核，大幅縮短簽核時間。

	七、醫院營運業務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東石院區興建計畫：為解決東石鄉、布袋鎮及義竹鄉無醫院之現況，完善在地醫療資源並解決老人就醫障礙問題，朴子醫院東石院區設立係以病患安全為中心，兼顧弱勢照護與服務之角色，整合當地基層診所與長照機構，提供社區民眾從健康促進、疾病照護及慢性病治療復健到長期照護之完整健康照護網絡。
	1. 土地於113年12月3日完成有償撥用。
2. 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於113年12月4日決標。
3. 基本設計於114年6月25日核定。
4. 基本設計圖說刻正送嘉義縣政府景觀諮詢會議審查中。

	參、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增進全人全程健康促進

	心理及口腔健康業務











	一、整合及提升心理健康服務
    ：
（1） （一）擴大推動心理健康支持方案。
（2） （二）建構完善精神疾病照護體系。
（3） （三）強化成癮醫療量能及拓展服務資源。
（4） （四）推動司法精神醫療及特殊族群處遇。
（5） （五）落實心理健康基礎建設及資料整合。
	1. 截至114年6月底止，於全國22縣市布建心理諮商服務據點計388處，提供優惠或免費之心理諮商服務，提高服務可近性。
2. 提供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服務，截至114年65月底止訪視次數計39萬370人31萬1,665人次。
3. 持續補助醫療機構發展整合性藥癮醫療示範模式計畫，針對不同需求藥癮者發展、深化及推廣多元治療模式；另補助6家機構發展藥癮治療性社區服務，截至114年6月底止提供收治處所21處，計348床。
4. 持續培植司法精神鑑定專業人力，截至114年6月底止，通過司法精神醫學次專科醫師甄審，並具意願公告名單之醫師計91名。
5. 截至114年6月底止服刑期滿中高以上再犯危險個案計42人，性侵害加害人出監後2週內執行社區處遇比率達97.6％。。
6. 截至114年6月底止5月底止計22個地方政府已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5657處。

	
	二、國民口腔健康促進計畫第二期：
（一）推動各生命週期口腔健康。
（二）提升口腔照護服務輸送及資源布建。
（三）強化口腔醫療照護分級與品質。
（四）精準監測及研究發展。
	1. 辦理兒童牙齒塗氟、窩溝封填、含氟漱口水等相關口腔保健計畫，並推動口腔衛生教育宣導，辦理住宿式機構口腔照護教育訓練課程9場，參訓人數313人次。
2. 截至114年6月底止，22個地方政府衛生局指定設立身心障礙者特別門診醫院計116家，辦理衛教宣導計794場次，參與人數4萬3,000人次。
3. 截至114年6月底止核發牙醫專科醫師證書計157張。
4. 截至114年6月底止，辦理口腔醫療合作國際研討會1場，進行檳榔防制暨口腔癌防治廣播宣導439檔次。

	肆、確保社會保險財務健全

	社會保險業務

	健全國保財務提升保險費收繳率

	1. 114年度國保欠費催收作業，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規劃於114年3、5、7、8月寄發欠費繳款單：3、8月針對疫後保費補助欠費被保險人；5、7月針對尚有欠費被保險人；8月針對將屆10年補繳期限者全額催繳，預估催繳人數總計約332萬人。
2. 114年度國保欠費催收成效，截至114年6月底止，勞保局已催繳人數計96萬4,077人，催欠金額計526億8,522萬4,341元，已繳金額24億6,800萬6,479元（占催欠金額4.687％）。

	伍、其他

	科技業務











	一、衛生福利科技管理計畫：
（1） 精進科技計畫管理。










（2） 厚實衛生福利研究之基盤環境。
	
1. 精進本部科研政策規劃，進行科技發展綱要計畫先期規劃及資源分配。
2. 完成113年度部會管制個案計畫評核結果，部會管制科技發展類個案計畫計36件，評核結果優等計21件，占58.3％，甲等13件，占36.1％，乙等2件，占5.6％。
3. 本部及所屬機關委託或補（捐）助之研究計畫陸續完成技術轉移或專利授權，並上繳研發成果收入，截至114年6月底止實收金額為1,371萬174元。
1. 補助衛生福利科技發展與管理人才培育計畫，截至113114年6月底止培育臺灣生技醫藥跨領域創新人才達6,398人次，推動實證知識轉譯達2,545人次。
2. 參與國內生技及醫療相關展覽4場，補助臺灣醫學會雜誌刊載衛生政策相關文章計10篇。

	
	二、新常態創新臨床試驗環境
    提升計畫：
（1） 推動新型態臨床試驗環境。





（2） 提升新興生醫檢測技術與實驗室品質監測。

（3） 精進法規人才與國際鏈結行銷。
	

1. 持續推動創新醫材、藥物、疫苗及細胞治療臨床試驗38件；提供早期臨床試驗諮詢輔導與規劃服務35件；執行產學合作案8件。
2. 持續推動分散式臨床試驗（DCT）新型態臨床試驗模式；新增藥品國際臨床試驗案達58件。
公告修正精準醫療分子檢測實驗室檢測與服務指引，並完成精準醫療分子檢測實驗室認證6家次，提升檢測品質。
1. 辦理醫療器材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1場、醫療器材臨床試驗IRB交流共識會1場。
2. 參與美國DIA Annual Meeting國際臨床試驗推廣活動1場，行銷臺台灣臨床試驗的形象，提升國際能見度。
3. 臺灣智慧醫療創新整合平臺（HST）新增媒合需求29件，成功對接13件。

	
	三、推動中醫藥科技發展計畫：
（1） 建立中西醫整合醫療照護及中醫參與長期照護模式。
（2） 發展中醫醫療資訊分析及應用模式，提升醫療精準度。
（3） 推動人工智慧應用於中醫藥臨床實務，及培育跨領域人才。
（4） 發展中西醫整合戒癮模式，強化藥癮防治服務。
（5） 強化中藥材異常物質安全標準及精進檢驗方法。
（6） 推動臺灣中藥典編修，開發高品質且多元之中藥製劑管制方法。






















	1. 輔導2家醫院，建立「衰弱高齡急性後期照護」模式草案，並進行成效評估。
2. 持續輔導3家醫院，精進「突發性耳聾中西醫共同照護」、「代謝症候群中醫日間照護」及「中醫菸癮治療」模式草案，進行收案治療並評估成效。
3. 輔導醫療團隊分析中藥複方與單方對乳癌及肺癌病人治療成效，並培育中醫大數據領域人才。
4. 完成10項中藥材之異常物質背景值調查檢驗作業計200件。
5. 審議「中藥濃縮製劑檢驗規格制定工作技術指南」，完成2項複方濃縮製劑薄層層析方法開發，提供臺灣中藥典第五版編修之參據。


4、 本部所管特種基金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之說明
 .國民年金保險未來淨保險給付精算現值：
（一）法令依據：國民年金法第12條及第45條 。
（二）依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113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參加人數918萬人，月投保金額1萬9,761元，折現率4％，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1.5％等假設條件，精算113年12月31日之未來淨保險給付現值約1兆3,905億元，扣除截至114年6月底止已提存安全準備7,710億元，未提存金額為6,19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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